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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樓危站影靚相 壯男墮斃

警車遭鋼珠彈爆窗留3窿

警拘貴利黨21人 揭借1萬還23萬

DQ「廸泰」違誓案 市民申上訴
指議員宣誓涉重大憲制爭議 法庭需時考慮押後頒書面判決

「戇橋」失言：留案底人生更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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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7日(第17/096期)攪珠結果

頭獎：$21,020,940 （0.5注中）
二獎：$698,750 （3.5注中）
三獎：$140,250 （46.5注中）
多寶：$10,510,470

下次攪珠日期：8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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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黨黨魁「戇橋」楊
岳橋成日失言已經唔係新
鮮事，但日前佢竟然喺評

論反東北發展案時話「今次入獄的13人都
因為案底而令人生變得更精彩」，就令唔少
網民換上樹熊咬葉嘅驚訝表情。民建聯立法
會議員何俊賢亦喺facebook出文質問︰「留
案底會令人生更加精彩？你精彩一次畀我睇
下得唔得？律師點可以講啲咁野（嘢）？你
咁做只會令更多年青（輕）人的價值觀被扭
曲，都會覺得『我為社會而犯法被留案底是
光榮、是精彩』，然而，他們的人生也精彩
地被毀了。（你卻到現在，還在拿着你的律
師牌做你的議員）」。

何俊賢民記東區支部質問
除咗何俊賢氣憤戇橋亂噏廿四，「民建聯
東區支部」亦喺fb製圖畀街坊睇清楚「戇
橋」嘅謬論，並加上「大狀叫人衝」、「話
有法律支援」、「大狀點樣可以響法律上幫
到 13 位年輕人」、「騙徒手法層出不
窮」、「中伏」、「做得領袖就要對得住追
隨者」等標籤。
網民「Ron Wong」就怒斥︰「垃圾政棍又
推D（啲）爛頭卒去死！」「Eddy LO」更一
針見血反駁︰「留案底會令人生更加清袋！一
舖(鋪)玩完！」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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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被改判入獄
8個月至13個月的多名新界東北案被告，表
明會向終審法院提出上訴。香港大學法律學
院首席講師張達明早前接受傳媒訪問時認
為，上訴難度非常之高，因被告必須指出上
訴庭處理覆核時偏離一貫法律準則，對他們
造成實質及嚴重不公平。
根據《終審法院條例》，除非案件的決定

涉及具有重大而廣泛的重要性的法律論點，
或顯示曾有實質及嚴重的不公平情況，否則
終院不得給予上訴許可。張達明指出，案件
並不涉及「具有重大而廣泛的重要性的法律
論點」，終院亦不會單就刑期是否過長而受
理上訴申請，因終院認為上訴庭處理刑罰方
面較為「在行」，會尊重上訴庭就刑期長短
的決定。
被告一般可在得到上訴庭判決後的28天

內，向上訴庭申請上訴至終院的許可。惟張
達明表示，既然上訴庭已作出判決，最可行
是直接向終院提出，例如基於上訴庭判決偏
離一貫法律準則而提申請。
至於何謂偏離一貫法律準則，他舉例指反

東北發展案中，律政司並非就定罪提覆核，
而是覆核刑期，故上訴庭處理覆核時除非重
新審視案中證據，否則只可採納下級法院事
實裁決。他坦言，上訴申請難度非常高。

學者：上訴難度非常高

新界東北案13名被告被律政
司成功覆核刑期，由原本被判社
會服務令改為即時監禁8個月至
13個月。當日負責主持新界東
北前期撥款審議的時任立法會財
務委員會主席吳亮星昨日接受電
台電話訪問時認為，示威者的行
為破壞立法會及公共治安，今次
判決是他們「罪有應得的結

果」，大部分市民均歡迎此合理裁
決。對於有觀點認為示威者的行為是
因立法會粗暴表決議案所造成，他直
斥該說法是「倒果為因」。
吳亮星表示，作為主席主持會議，

應以公眾利益出發，在合理時間內就
新界東北發展的財務安排進行表決，
當年議案已經過數十小時會議，應盡
快表決。他指出，當時經歷連續數星
期衝擊，數千名示威者在立法會外集
結，對立法會構成很大壓力，「邊個
造成（衝擊）大家有目共睹。」
他續說，當時有人組織示威者去破

壞立法會的安寧，因破壞立法會及公
共治安而出現今次判刑，是「罪有應
得的結果」，又認為大部分市民均歡
迎是次合理裁決。

粗暴表決說法「倒果為因」
對於有人認為示威者的行為是因立法會粗

暴表決議案所造成，吳亮星直斥該說法是
「倒果為因」，認為組織示威者破壞社會治
安，應負上最大責任。
他不評論案中人士刑期輕重，表示尊重法

院裁決。他認為判決具一定阻嚇作用，避免
立法會再受衝擊，希望有關人士汲取教訓。
他希望社會和平和理性地表達意見，不應縱
容有人利用竹枝和武器衝擊立法會防衛，傷
害他人身體。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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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羅景楊的代表大律師馬恩國昨陳辭
時，要求法庭指示繼續擱置的判決是

否是以「簡易程序」的方式裁定，若然是
以簡易程序的方式裁定，原告便可直接向
上訴庭申請上訴許可，若不是便須由原訟
法庭發上訴許可。
馬恩國希望法庭能就此問題盡快裁決，
因原告須在判辭頒下後14天內向上訴庭提
出上訴申請。惟法官區慶祥指出，其判辭
上月31日已頒發，無論如何原告的上訴時
限已逾時，但認為馬大狀已就此向羅景楊

提供法律意見，加上這並非原訟庭須處理
的事宜，故不作爭論。

馬恩國：誓言加料違法
馬大狀又指，事實上宣誓的整個程序應

到宣誓人簽名確認他們的誓言才算完成，
故朱凱廸及鄭松泰兩人在宣誓後叫口號，
已不符合條例要求，理應撤銷兩人的議員
資格。馬引用英國1866年案例，指議員在
誓言「加料」後再在誓言上簽署，該簽名
同樣具有法律效力，也算是正式誓言一部
分，因此議員在誓言「加料」是違反基本
法第一百零四條。
區官聞言表示，原告一方從未提出此論

點，而且早前聆訊只針對原告無交保證金
的法律程序，與宣誓程序無關。

2016年10月12日立法會議員宣誓就職
期間，「熱血公民」鄭松泰在宣誓後高呼
「全民制憲、重新立約、港人為本、香港
萬歲」，而「自決派」朱凱廸則在宣誓後
高呼「民主自決，暴政必亡，反對梁君彥
做主席」。市民羅景楊其後引用《立法會
條例》第七十三條興訟，控告兩人違反香
港基本法和《宣誓及聲明條例》。

律師：釐清保證金繳付程序
不過，由於羅景楊在興訟4個月後仍未

支付兩萬元保證金，法庭拒絕行使酌情權
讓他補交，令該單案件繼續擱置。羅景楊
的代表律師認為，法例並無規定繳交保證
金時限，應該由法院發出指示，相信今次
上訴，將會進一步釐清根據《立法會條

例》第七十三條而作出的興訟，其保證金
繳付程序上責任誰屬的問題。

「保港」到場挺羅景楊
另外，民間團體「保港運動」約40人到

高院門前示威區支持羅景楊，指兩議員瀆
誓及一直為反而反，希望法院DQ二人的
議員資格。
示威者拉出橫額：「支持林鄭與小市民

勇追窮寇，DQ 港毒佔中拉布瀆誓議
員」，手持將羅景楊頭像製成正義超人的
標語牌，高呼「發假誓，朱凱廸最賤
格」、「倒插國旗，鄭松泰最惡毒」等口
號。示威者紛紛表示，多謝羅景楊勇敢站
出來要求DQ兩位瀆誓議員，為市民發
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市

民羅景楊今年3月透過律師代表入

稟高等法院，要求法庭裁定兩名立

法會議員朱凱廸及鄭松泰的宣誓是

否有效，但由於繳交保證金時發生

延誤，被高院原訟庭法官區慶祥裁

定沒有合理解釋，決定擱置訴訟，

並下令羅支付訟費。羅景楊昨就判

決向高院提出上訴許可申請，指議

員宣誓事宜涉及重大憲制爭議，惟

區慶祥質疑此點與羅沒交保證金無

關，加上羅的上訴期限已過，法庭

需時考慮，押後頒佈書面判決。

■「保港運動」約四十人到高院門前示威區支持羅景楊。 香港文匯報記者殷翔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一
名剛參加「澳門環球國際健美邀請賽」
獲第四名的25歲年輕健身教練，昨晨
在中區一座商業大廈的12樓隔火樓層
拍宣傳照時，疑冒險爬出欄杆外取景失
足，飛墮4樓平台當場重傷昏迷，救護
人員到場證實他已明顯死亡，舊同事兼
好友得悉消息感到痛心及惋惜，警方相
信事件無可疑。
男死者姓江（25歲），洋名Will，

他畢業於深水灣南島中學，在英國曼
徹斯特大學攻讀工商管理學期間，曾
到北京清華大學做交換生，畢業後從
商，惟因熱愛健身運動，2013年起全
身投入健身教練的行列，先後參加過
多項健美比賽並獲獎。

健身比賽屢奪獎
他在互聯網上作自我介紹，指自

己已有4年的個人健身教練經驗，剛
於本月15日澳門環球國際健美邀請
賽中獲得第四名，另在「2016奧林
匹克先生亞洲香港賽」獲亞軍、
「2016香港健美健身總會男子型體
健美錦標賽」得第六名。
他的 fb內亦滿載健身比賽及生活

照，其中一張合成相片更顯示他在
2010年時，皮膚仍非常嫩白。

拍攝宣傳照 站45厘米寬石壆
現場為利源東街9號利東大廈，事

主在2樓一間健身中心任職私人健身
教練。
事發昨日早上9時許，消息指當時

身穿短褲及波鞋的Will，偕同一男一
女同為健身教練的同事，在上址健
身中心內由一名澳洲籍攝影師操刀
拍攝宣傳照，其間Will提議到12樓

的防火層拍攝，詎料當他冒險爬出
約5呎高欄杆外，危站在只有約45
厘米寬的石壆上取景時，突然失足
飛墮4樓平台重傷昏迷。
警方接報後，立即派員與救護員趕

抵現場搶救，惜證實墮樓男子已明顯
死亡，毋須送院，地上更留下一灘恐
怖血漬。
警方隨後封鎖現場調查，相信事件

無可疑，惟死因仍有待稍後安排驗屍
確定，案件目前列作「有人從高處墮
下」跟進。
Will昔日一名姓黃男同事兼好友事

後表示，Will熱愛健身外，亦愛好攝
影，兩個月前才轉到同大廈另一間
健身中心任教。
他形容阿 Will 「有上進心、好

nice」，相信今次事故純屬意外，對
他的離世感到痛心及惋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
北角發生「槍擊」警車案，一輛
由女警駕駛接載同袍派發防止罪
案宣傳單張的警車，昨晨停泊路
邊期間，右邊車身突傳出「呯、
呯」聲響，其後發現車窗玻璃爆
裂，留有3個洞孔，車內更發現一
顆鋼珠，警方不排除遭遇威力強
大的氣槍射擊，一度調派大批警
員在附近搜捕狂徒，惜最終無發
現，警方正跟進事件動機。
案發昨日上午11時39分，一

隊隸屬北角警區的警員，乘坐一
輛由女警駕駛的警車到區內派發
防止罪案的單張，當警員下車
後，女警將警車駛抵渣華道近電
廠街路邊停泊等候同袍。其間，
女警驚聞右邊車身傳來「呯、
呯」異響聲，下車查看，赫見車
窗玻璃爆裂留有3個洞孔，另又

在車窗與防暴網之間發現一顆鋼
珠，相信遭遇狂徒以威力強大的
氣槍射擊，立即通知上級。 警
方高層接報後，認為事態嚴重，
立即派員封鎖現場，由鑑證科人
員到場蒐證，包括拍照存檔及檢
走鋼珠。其後大批機動部隊警員
奉召到現場進入對面的皇都大廈
登樓搜尋可疑人，但無發現，案
件列作「刑事毀壞」交由東區警
區重案組跟進。
根據法例，氣槍槍口能量超過

2焦耳即屬槍械，無牌管有槍
械，最高可罰款10萬元和監禁14
年。另外，任何人無合法辯解而
摧毀或損壞屬於他人的財產，意
圖摧毀或損壞該財產或罔顧該財
產是否會被摧毀或損壞，即屬犯
罪，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
監禁10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友光）有高利貸集團
涉嫌以高達1,600厘年息率放貸，及逼使借債人
作「跑腿」代為非法收數及提款。警方新界北總
區重案組早前派出兩名臥底探員滲入集團搜證
後，昨凌晨展開代號「雷霆17」及「征峰」行
動，突擊搜查全港多處目標地點，拘捕21名男
女，當中包括10名骨幹成員，警方估計集團在過
去4年間，從非法放債業務中獲利2,200萬元。
據悉，涉案高利貸集團2014年開始運作，以

「有借必批」作招徠，用手機程式發短訊給不同
人士宣傳，主要向無穩定收入或被銀行及財務機
構列入黑名單的人士放貸，放貸金額每人由數千
元至數萬元不等，惟年利率可達1,600厘，遠較
法例規定的年利率60厘高出20多倍。

「八出十三歸」隔10天再收高息
調查顯示集團除用「八出十三歸」的計算方法放

債外，每隔10天會收取一次高息，一旦拖欠則逐日
計算罰息。舉例如借一萬元，債仔實得8,000元，但
一年後仍要還1.3萬元，此外在借款期間，仍需每10
天還1,000元利息，如過了10天未還，則每日罰息
500元，即債仔如借一萬元，全年無錢還息，再加上
每日罰息500元，一年後便要還高達23萬元。
新界北總區重案組第三隊總督察陳昕表示，集

團放貸前會要求借債人給予家人的個人資料，並
前往其家人寓所證實住址無誤，再拍下借債人的
「大頭照」作日後追債貼「大字報」之用。另又
叮囑還錢時要用銀行的現金存款機，以逃避警方
追查等。當借債人無法還錢時，部分借債人更會
被迫作「跑腿」協助非法收數及提款等。
昨日行動中警方同時檢獲約24萬元現金，多

部電腦及電話，借貸人的身份證影印本，傀儡戶
口及馬會戶口的提款卡，以及收數工具如手套、
膠水、鐵鍊和噴漆等。

■行動檢獲現金、電腦、電話、身份證影印本及提款
卡。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 攝

■健身教練Will。 fb圖片

■墮樓男子躺臥平台待救。

■死者疑冒險爬出欄杆
外取景失足。

■墮樓平台遺下血漬。

■提出DQ
官司的市民
羅景楊。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殷翔 攝

■警車車窗
玻璃爆裂，
留有3個洞
孔。


